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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訂定本指引，旨在促進校園性別平等文化，確保所有性別在教學

內容與環境中獲得尊重、平等與包容，並提供教師在授課及課程設計上的參考方向。 

二、為確保性別平等的落實，教師於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應遵循以下原則： 

 呈現尊重平等：教學內容應呈現性別平等價值，避免歧視與刻板印象，並促進對多

元性別的理解與接納。 

 落實多元包容：教師應尊重學生的性別認同、特質及表現，營造一個多元包容的學

習環境，確保所有學生都能自在學習。。 

 避免性別偏見：教材與教學活動應均衡呈現各性別的貢獻，並適當融入性別平等教

育的元素，使學生能夠理解不同性別在各領域的角色與成就。課堂言行應避免以性

別為基礎的刻板印象或不公平對待，，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在公平的環境下獲得學習機

會。 

三，、教師授課時，，教材應涵蓋不同性別於歷史，、科學，、藝術等領域的貢獻，，呈現多元視角，，

避免單一性別的代表性或優越性，使學生能夠全面了解各性別的成就。課堂用語應避

免強化性別刻板印象，，例如不以特定性別來界定角色或能力，，並鼓勵使用包容性語言，，

確保所有學生均被平等對待。教學活動應避免根據性別分組或分工，並鼓勵學生嘗試

不同角色與任務，以促進性別平等意識。此外，教師應關注學生間可能因性別產生的

排斥、歧視或霸凌現象，並及時介入處理，提供必要的支持與輔導，幫助學生理解並

尊重多元性別。 

四、教師應持續學習性別平等相關知識，並將其融入教學實踐中。同時，教師應時刻反思

自身言行，避免無意中傳遞性別偏見或造成差別待遇。針對學生因性別認同或表現而

產生的特殊需求，教師應給予適當協助，並積極參與學校舉辦的性別平等教育培訓，

以提升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度與專業能力。 

五、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，學校應在新學期開始前通知所有教師，提醒課程、教材及教學

內容需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，並提供相關指引作為參考。 

六、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違反性別平等原則，校方應依相關規定進行調查與處理，必要時

可採取懲處或教育輔導措施，以確保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。 

七、本指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週知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